
昆明市呈贡区公共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

区级传承人补助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区级传承人补助经费
立项依据

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公共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530121MB1E2690XG

地址：呈贡区乌龙街道惠景园呈祥街515号惠景园D7栋8楼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9264

法人代表：赵婧
经费来源：县（市、区）级财政拨款

单位概况：单位于2019年9月经批准成立，独立核算二级单位，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，单位机构内设科室6个，为综合科、图书管理科、文物博物科、公共文化科、旅游发展科、信息技术科。单位工作人员核定编制数 19人，在职在编人员17人。
项目基本概况

呈贡区共有区级非遗传承人73名，按照人均每年2000元的补助标准，共发放补助73*2000=146000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呈贡区共有区级非遗传承人73名，按照人均每年2000元的补助标准，共发放补助73*2000=146000元。
资金安排情况

资金安排：146000.00元
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补助经费必须用于区级传承人补助经费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项目实施成效

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专项资金用于服务广大人民群众，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，通过引导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素质，带动人民群众走向积极、健康向上的正确方向。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（2026年—2028年）
	区级非遗传承人73名，按照人均每年2000元的标准补助，73×2000元/人=146000元。

	
	预算年度（2026年）目标
	区级非遗传承人73名，按照人均每年2000元的标准补助，73×2000元/人=146000元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区级非遗传承人补助
	=
	73
	人
	定量指标
	按时完成
	区级非遗传承人补助
	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区级非遗传承人补助
	=
	73
	人
	定量指标
	按时完成
	区级非遗传承人补助
	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	
	时效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区级非遗传承人补助
	=
	73
	人
	定量指标
	按时完成
	区级非遗传承人补助
	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社会效益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服务广大人民群众，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，通过引导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素质，带动人民群众走向积极、健康向上的正确方向。
	>=
	有所提高
	%
	定性指标
	有所提高
	服务广大人民群众，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，通过引导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素质，带动人民群众走向积极、健康向上的正确方向。
	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	
	生态效益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改善呈贡区人文环境
	>=
	有所提高
	%
	定性指标
	有所提高
	改善呈贡区人文环境
	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群众满意度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提高群众满意度
	群众满意度
	《关于印发〈呈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〉和〈呈贡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呈新综办通〔2014〕183号）


